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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律師的每小時收費率

本文件旨在就下述事宜提供資料:

( a) 司法機構檢討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

律師的每小時收費率(“律師收費率" )的背景;以

及

( b )就檢討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律師的
每小時收費率，成立工作小組，以監督檢討工作及

就此事宜作出建議。

2. 在案件完結時，法庭通常會判勝訴一方獲得訟費。

如訴訟各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，便須由訟費評定官評

定訟費。除非法庭另有命令，否則訟費評定官會按“訴訟各

方對評基準"評定由勝訴一方提出申素的訟費。就按“訴訟

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而盲，勝訴一方有權討回所有為秉

行公正或為強制執行或維護其訟費正被評定的一方的權利而

屬必要或恰當的訟費。律師收費率一般反映訟費評定官認為

在該等法律程序中就聘用具備相近經驗的律師而收取的合適

及合理收費率，以作評估法院程序中訴訟人所需支付的訟費

之用。然而，訟費評定官並不受該等律師收費率約束。每一

宗訟費評定申請，均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。

3. 律師收費率最近一次的修訂是在 1997 年。香港律師

會剛就律師收費率委託顧問進行研究，相關的顧問報告提出

了多項建議，當中包括: (i) 提高律師收費率，以便更適切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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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現時市場情況;以及( i i )經修訂的律師收費率每年按通脹
掛鉤指數調整。這是自上一次修訂，即 1997 年以來，香港律

師會首次就律師收費率向司法機構提交建議書。

4.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考慮到此事宜的重要性及性質，

以及對尋求公義及社會不同界別持份者可能帶來的影響，認

為最好的做法是由他委任一個工作小組，以研究有關事宜。

檢討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律師的每小時收費

率之工作小組

5. 檢討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律師的每

小時收費率之工作小組(下稱“工作小組" )將負責:

(a) 就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律師的每小

時收費率，應如何進行全面及以證據為本的檢討，

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建議;

(b) 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原則上接納上文( a) 段所述有關

檢討機制的建議，工作小組將就律師收費率進行檢

討，從而就( i )調整律師收費率是否恰當;及( i i ) 
任何其他相關事宜，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建

議;以及

(c) 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宮建議是否應定期檢討律師收費

率;如是，應如何檢討。

6. 工作小組將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擔任主

席，成員包括:另外七名法官及司法人員;一名香港大律師

公會成員;兩名香港律師會成員;律政司、法律援助署及破

產管理署的代表;陳家樂教授(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署理工商管

理學院院長) ;張達明先生(現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

師) ;黃鳳嫻女士(現任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) ;邱浩波先生，

SBS ' JP (現任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)和楊國琦先
生， JP (管理顧問公司高級合夥人)。詳情見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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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工作小組的任期初步為兩年，有關工作將於 2014 年

1 月展開。此外，我們亦會成立顧問小組，以協助工作小組
進行有關檢討工作的調查。

8. 現時的計劃如下:

( a )工作小組將在 2014 年上半年或之前，就律師的每小
時收費率應如何進行全面及以證據為本的檢討，向終

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建議;

(b )如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，工作小組將於 2015 年

年初或之前，透過委託相關機構進行調查;以及

( c )工作小組將於 2015 年下半年或之前，向終審法院首
席法官提出最終建議。

徵詢意見

9. 請委員省覽本文件內容。

司法機構政務處

2013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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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主t
檢討按“訴訟各方對評基準"評定訟費時

律師每小時收費率的工作小組

成員名單

主席: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

成員: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歐陽桂如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吳美玲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龍劍雲

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何志賢

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鄙卓宏

區域法院首席區域法院法官潘兆童

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雷健文

香港大律師公會韋高倫先生

香港律師會白樂德先生

香港律師會黎雅明先生

律政司代表戴思勁先生

法律援助署代表陳愛容女士

破產管理署代表李筠慧女士

陳家樂教授

張達明先生

黃鳳嫻女士

邱浩波先生， SBS ' JP 

楊國琦先生， JP 




